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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省统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表
（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）
	序号
	违法行为
	处罚依据
	统计行政处罚裁量档次
	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裁量基准

	1
	拒绝提供统计资料或者经催报后仍未按时提供统计资料的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第四十四条
	初次发生，催报后仍未按时提供统计资料,经指出后及时改正，未影响统计工作正常开展的
	不予行政处罚

	2
	
	
	超过催报规定期限后1日内提供统计资料的
	责令改正，可以给予警告

	3
	
	
	超过催报规定期限后3日内提供统计资料的
	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并可以处2万元以下罚款

	4
	
	
	明确表示拒绝提供统计资料；或经催报后仍未按时提供统计资料，已超过省级统计机构数据审核、验收、上报截止时间
	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并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

	5
	
	
	拒绝提供统计资料；或经催报后仍未按时提供统计资料，一年内被责令改正3次以上，或严重影响相关工作正常开展的
	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

	6
	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的（主要价值量指标）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第四十四条
	违法数额比例在10%以下
	且违法数额大于1500万元小于1亿元的
	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并可以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

	7
	
	
	
	且违法数额大于1亿元小于3亿元的
	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并可以处3000元以上8000元以下罚款

	8
	
	
	
	且违法数额大于3亿元小于5亿元的
	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并处8000元以上1.5万元以下罚款

	9
	
	
	
	且违法数额大于5亿元的
	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并处1.5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

	10
	
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的（主要价值量指标）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第四十四条
	违法数额比例在10%以上30%以下  
	且违法数额小于1500万元的
	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

	11
	
	
	
	且违法数额大于1500万元小于1亿元的
	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并处3000元以上8000元以下罚款

	13
	
	
	
	且违法数额大于1亿元小于3亿元的
	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并处8000元以上1.5万元以下罚款

	14
	
	
	
	且违法数额大于3亿元小于5亿元的
	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并处1.5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

	15
	
	
	
	且违法数额大于5亿元的
	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并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

	16
	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的（主要价值量指标）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第四十四条
	违法数额比例在30%以上60%以下
	且违法数额小于1500万元的
	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并可以处3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

	17
	
	
	
	且违法数额大于1500万元小于1亿元的
	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并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

	19
	
	
	
	且违法数额大于1亿元小于3亿元的
	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并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

	20
	
	
	
	且违法数额大于3亿元小于5亿元的
	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并处3万元以上4.5万元以下罚款

	21
	
	
	
	且违法数额大于5亿元的
	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并处4.5万元以上6万元以下罚款

	22
	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的（主要价值量指标）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第四十四条
	违法数额比例在60%以上90%以下
	且违法数额小于1500万元的。
	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并可以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

	23
	
	
	
	且违法数额大于1500万元小于5000万元的
	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并处2万元以上3.5万元以下罚款

	24
	
	
	
	且违法数额大于5000万元小于1亿元的
	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并处3.5万元以上4万元以下罚款

	25
	
	
	
	且违法数额大于1亿元小于3亿元的
	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并处4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

	26
	
	
	
	且违法数额大于3亿元小于5亿元的
	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并处5万元以上6万元以下罚款

	27
	
	
	
	且违法数额大于5亿元的
	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并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

	28
	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的（主要价值量指标）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第四十四条
	违法数额比例在90%以上
	且违法数额小于1500万元的
	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并可以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

	29
	
	
	
	且违法数额大于1500万元小于5000万元的
	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并处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

	30
	
	
	
	且违法数额大于5000万元小于1亿元的
	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并处5万元以上7万元以下罚款

	31
	
	
	
	且违法数额大于1亿元小于3亿元的
	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并处7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

	32
	
	
	
	且违法数额大于3亿元小于5亿元的
	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并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

	33
	
	
	
	且违法数额大于5亿元的
	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并处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

	34
	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的（其他指标）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第四十四条
	违法数额比例在10%以上30%以下的
	责令改正，可以给予警告

	35
	
	
	违法数额比例在30%以上60%以下的
	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并可以处1万元以下罚款

	36
	
	
	违法数额比例在60%以上90%以下的
	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并处3万元以下罚款

	37
	
	
	违法数额比例在90%以上的
	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并处5万元以下罚款

	38
	拒绝答复或者不如实答复统计检查查询书的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第四十四条
	在规定时间内答复，但答复内容不完整或者未按要求答复的
	责令改正，可以给予警告

	39
	
	
	逾期如实答复统计检查查询书的
	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并可以处1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

	40
	
	
	在规定时间内虽答复统计检查查询书，但提供虚假佐证资料的
	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并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

	41
	
	
	逾期且不如实答复统计检查查询书，或者拒绝答复统计检查查询书的
	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并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

	42
	
	
	拒绝答复或者不如实答复统计检查查询书，一年内被责令改正3次以上
	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并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

	43
	拒绝、阻碍统计调查、统计检查的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第四十四条
	不接受统计调查、统计检查或者抵制、阻碍统计调查、统计检查，经批评教育后改正上述行为并如实反映情况的
	责令改正，可以给予警告

	44
	
	
	不接受统计调查、统计检查或者抵制、阻碍统计调查、统计检查，经批评教育后接受统计调查、统计检查，但不如实反映情况的
	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并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

	45
	
	
	不接受统计调查、统计检查或者不如实反映情况，抵制、阻碍统计调查、统计检查，对统计工作造成较大影响的
	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并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

	46
	
	
	拒绝、阻碍统计调查、统计检查；或拒绝、阻碍统计调查、统计检查，严重影响相关工作正常开展的
	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并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

	47
	
	
	使用暴力或者威胁方法拒绝、阻碍统计调查、统计检查的
	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并处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

	48
	转移、隐匿、篡改、毁弃或者拒绝提供原始记录和凭证、统计台账、统计调查表及其他相关证明和资料的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第四十四条
	转移、隐匿原始记录和凭证、统计台账、统计调查表及其他相关证明和资料，经批评教育后，及时改正上述行为并如实提供相关证明和资料的
	责令改正，可以给予警告

	49
	
	
	转移、隐匿、篡改、毁弃部分原始记录和凭证、统计台账、统计调查表及其他相关证明和资料的，未对查清事实造成直接影响的
	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并可以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

	50
	
	
	转移、隐匿原始记录和凭证、统计台账、统计调查表及其他相关证明和资料，对查清事实造成直接影响的
	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并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

	51
	
	
	篡改、毁弃或者拒绝提供原始记录和凭证、统计台账、统计调查表及其他相关证明和资料，对查清事实造成直接影响的
	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并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

	52
	
	
	转移、隐匿、篡改、毁弃或者拒绝提供原始记录和凭证、统计台账、统计调查表及其他相关证明和资料，一年内被责令改正3次以上
	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并处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

	53
	迟报统计资料的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第四十五条
	一年内首次迟报统计资料，已影响到统计数据最终汇总的，在催报通知书规定期限内报送的；一年内2次发生迟报统计资料的
	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并处1万元以下罚款

	54
	
	
	一年内发生3次以上迟报统计资料的
	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

	55
	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原始记录、统计台账的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第四十五条
	已建立原始记录、设置统计台账，但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，未及时改正，对统计工作造成一定影响的
	责令改正，可以给予警告

	56
	
	
	已建立原始记录，但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统计台账；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原始记录和设置统计台账的
	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并可以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

	57
	
	
	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原始记录或设置统计台账，对其责令改正后，2年内再次发现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原始记录、设置统计台账的
	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并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

	58
	对违法从事涉外统计调查活动的行为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》第五十四条
	违法从事涉外统计调查活动，未造成不良后果或影响的
	责令改正或者责令停止调查，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；违法所得50万元以上的，并处违法所得1倍的罚款；违法所得不足50万元或者没有违法所得的，处50万元以下罚款

	59
	
	
	违法从事涉外统计调查活动，造成不良后果或有影响但影响较小的
	责令改正或者责令停止调查，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；违法所得50万元以上的，并处违法所得2倍的罚款；违法所得不足50万元或者没有违法所得的，处50万以上100万元以下罚款

	60
	
	
	违法从事涉外统计调查活动，造成严重后果或影响较大的
	责令改正或者责令停止调查，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；违法所得50万元以上的，并处违法所得3倍的罚款；违法所得不足50万元或者没有违法所得的，处100万以上200万元以下罚款；暂停或取消涉外统计调查资格，撤销涉外社会调查项目批准决定；构成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


附件2
贵州省统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表
（个体工商户）
	序号
	违法行为
	处罚依据
	统计行政处罚裁量档次
	个体工商户裁量基准

	1
	拒绝提供统计资料或者经催报后仍未按时提供统计资料的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第四十四条
	初次发生，催报后仍未按时提供统计资料,经指出后及时改正,未影响统计工作正常开展的
	不予行政处罚

	2
	
	
	超过催报规定期限后1日内提供统计资料的
	责令改正，可以给予警告

	3
	
	
	超过催报规定期限后3日内提供统计资料的
	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并可以处2000元以下罚款

	4
	
	
	明确表示拒绝提供统计资料；或经催报后仍未按时提供统计资料，已超过省级统计机构数据审核、验收、上报截止时间
	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并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

	5
	
	
	拒绝提供统计资料；或经催报后仍未按时提供统计资料，一年内被责令改正3次以上，或严重影响相关工作正常开展的
	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并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

	6
	提供不真实或者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的（主要价值量指标）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第四十四条
	违法数额比例在10%以上30%以下
	责令改正，可以给予警告

	7
	
	
	违法数额比例在30%以上60%以下
	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并可以处3000元以下罚款

	8
	
	
	违法数额比例在60%以上90%以下
	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并处3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

	9
	
	
	违法数额比例在90%以上
	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并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

	10
	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的（其他指标）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第四十四条
	违法数额比例在10%以上30%以下的
	责令改正，可以给予警告

	11
	
	
	违法数额比例在30%以上60%以下的
	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并可以处1000元以下罚款

	12
	
	
	违法数额比例在60%以上90%以下的
	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并处1500元以下罚款

	13
	
	
	违法数额比例在90%以上的
	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并处以下罚款

	14
	拒绝答复或者不如实答复统计检查查询书的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第四十四条
	在规定时间内答复，但答复内容不完整或者未按要求答复的
	责令改正，可以给予警告

	15
	
	
	逾期如实答复统计检查查询书的
	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并可以处500元以上1500元以下罚款

	16
	
	
	在规定时间内虽答复统计检查查询书，但提供虚假佐证资料的
	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并处1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

	17
	
	
	逾期且不如实答复统计检查查询书，或者拒绝答复统计检查查询书的
	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并处3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

	18
	
	
	拒绝答复或者不如实答复统计检查查询书，一年内被责令改正3次以上
	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并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

	19
	拒绝、阻碍统计调查、统计检查的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第四十四条
	不接受统计调查、统计检查或者抵制、阻碍统计调查、统计检查，经批评教育后改正上述行为并如实反映情况的
	责令改正，可以给予警告

	20
	
	
	不接受统计调查、统计检查或者抵制、阻碍统计调查、统计检查，经批评教育后接受统计调查、统计检查，但不如实反映情况的
	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并处1000元以上1500元以下罚款

	21
	
	
	不接受统计调查、统计检查或者不如实反映情况，抵制、阻碍统计调查、统计检查，对统计工作造成较大影响的
	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并处1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

	22
	
	
	拒绝、阻碍统计调查、统计检查；或拒绝、阻碍统计调查、统计检查，严重影响相关工作正常开展的
	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并处3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

	23
	
	
	使用暴力或者威胁方法拒绝、阻碍统计调查、统计检查的。
	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并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

	24
	转移、隐匿、篡改、毁弃或者拒绝提供原始记录和凭证、统计台账、统计调查表及其他相关证明和资料的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第四十四条
	转移、隐匿原始记录和凭证、统计台账、统计调查表及其他相关证明和资料，经批评教育后，及时改正上述行为并如实提供相关证明和资料的
	责令改正，可以给予警告。

	25
	
	
	转移、隐匿、篡改、毁弃部分原始记录和凭证、统计台账、统计调查表及其他相关证明和资料的，未对查清事实造成直接影响的。
	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并可以处500元以上1500元以下罚款。

	26
	
	
	转移、隐匿原始记录和凭证、统计台账、统计调查表及其他相关证明和资料，对查清事实造成直接影响的。
	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并处1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。

	27
	
	
	篡改、毁弃或者拒绝提供原始记录和凭证、统计台账、统计调查表及其他相关证明和资料，对查清事实造成直接影响的。
	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并处3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。

	28
	
	
	转移、隐匿、篡改、毁弃或者拒绝提供原始记录和凭证、统计台账、统计调查表及其他相关证明和资料，一年内被责令改正3次以上。
	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并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。

	29
	迟报统计资料的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第四十五条
	一年内首次迟报统计资料，已影响到统计数据最终汇总的，在催报通知书规定期限内报送的；一年内2次发生迟报统计资料的。
	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并处500元以下罚款。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30
	
	
	一年内发生3次以上迟报统计资料的。
	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并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。


附件3
贵州省统计违法行为轻微的不予行政处罚标准
	序号
	行政处罚事项
	设定依据
	不予行政处罚依据
	不予行政处罚情形
	处理结果
	监管措施

	
	
	
	
	
	
	

	1
	统计调查对象提供不真实统计资料的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第四十四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、第二款
	发现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提供不真实统计资料，主要价值量指标违法数额比例和违法数额在一定范围内（见附件4），初次违法，造成轻微影响并及时改正的
	可以不予处罚
	加强教育、责令改正，及时核查整改情况，加强日常检查

	
	
	
	
	发现个体工商户提供不真实统计资料，违法数额比例在10%及以下，初次违法，造成轻微影响并及时改正的
	
	

	
	
	
	
	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，提供不真实统计资料的
	不予处罚
	

	2
	统计调查对象提供不完整统计资料的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第四十四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、第二款
	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造成统计资料遗失，不能提供完整统计资料的
	可以不予处罚
	加强教育、责令改正，及时核查整改情况，加强日常检查

	
	
	
	
	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，提供不完整统计资料的
	不予处罚
	

	3
	统计调查对象迟报统计资料的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第四十五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、第二款
	一年内首次迟报统计资料，但未经催报或者催报通知书送达前报送，未影响统计数据最终汇总，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
	可以不予处罚
	加强教育、责令改正，及时核查整改情况，加强日常检查

	
	
	
	
	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，迟报统计资料的
	不予处罚
	

	4
	统计调查对象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原始记录、统计台账的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第四十五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、第二款
	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原始记录、统计台账，能及时改正且能提供统计报表所需的原始记录和凭证、会计资料及其他有关证明和材料证明其统计数据真实准确的
	不予处罚
	加强教育、责令改正，及时核查整改情况，加强日常检查

	
	
	
	
	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，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原始记录、统计台账的
	
	





1

附件4

提供不真实统计资料涉及主要价值量指标轻微违法
行为不予行政处罚标准
	序号
	专业
	主要价值量指标
	不予行政处罚情形（需满足前置条件）

	1
	工业
	工业总产值
营业收入
	违法数额比例在10%以下且违法数额在1500万元以下

	2
	固定资产
投资
	本年完成投资
	违法数额比例在10%以下且违法数额在1500万元以下

	3
	批发业
	商品销售额
营业收入
	违法数额比例在10%以下且违法数额在1500万元以下

	4
	零售业
	
	违法数额比例在10%以下且违法数额在300万元以下

	5
	住宿餐饮业
	营业额
营业收入
	违法数额比例在10%以下且违法数额在150万元以下

	6
	建筑业
	总产值
营业收入
	违法数额比例在10%以下且违法数额在1500万元以下

	7
	房地产业
	本年完成投资
	违法数额比例在10%以下且违法数额在1500万元以下

	8
	服务业
	营业收入
	违法数额比例在10%以下且违法数额在500万元以下



备注：作出不予行政处罚的前置条件需满足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。

